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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部

貨

品

九

折

優

待外
長
邀
請
，
澳
門
總 

督
文
禮
治
偕
夫
人
將 

於
本
月
廿
七
日
至
卅 

一
日
訪
問
北
京• 

據
悉
，
文
禮
治 

總
督
將
同
周
南
就
雙 

方
共
同
感
興
趣
旳.問

題
舉
行
會
談
，
並
將 

與
國
務
院
港
澳
辦
公 

室
主
任
姬
鵬
飛
會
奪 

，
同
時
參
観
遊
覽
長 

城
、
故
宫
等
北
京
的 

名
肺
古
蹟
■

(
域
多
利 
加
新 

一
社
電)
卑
詩
財
政
廳 

長
古
维
利
週
三
謂
串 

詩
公
債
券
銷
售
情
况 

非
常
理
想
，
比
預
期 

的 
一 
億
元
超
出
喪
多 

，
現
已
售
出
一 
憊
五 

千
萬
元
，
故
將
正
星 

期
四
下
辦
公
後
停
正 

發
售
。上

述
公
債
券
於 

五
月
十
六
日
推
出
市 

場
，
本
我
計
割
至
六 

月
一
日
方
停
止
续
售 

古
维
利
謂
丹
債 

券
銷
量
，
目
上
遍
省 

府
在
銷
售
條
件
中
加 

入
更
大
彈
性
後
急
速 

攀
升
•
有
關
改
變
使

天
氣
 

報
吿
 

今
最
最 

天
高
低 

天
温
温 

晴
度
度 

十
八 

五
度

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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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
須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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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
年

四

月

起

漏

寫

號

碼

款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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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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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. 

_
_
_
_
_
_
_
 

亞
洲
帮
派
能
懲
戒
兩
人
被
毆
傷
.

罰

星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加
拿
大
郵
件
由
一
九
八
九
年
四
月
一
日
起
，
將
必
須
註 

明
郵
區
就
碼
•

加
拿
大
郵
政
公
司
説
，
在
上
述
日
期
以
後
，
任
何
人
投
寄
郵
件
而
没
有
寫
明
郵 

號
碼
者
，
將
因
「
投
寄
非
標
準
郵
件
一
而
被
罰
款
十
仙
■

雖
有
郵
區
號
碼
，
但
寫
錯
號
碼
之
郵
件
，
亦
作
没
有
號
碼
諭
，
同
樣
處
以
罰
款

到
投
貪
者
可
購
買
最
高
總
值
廿
五
萬
元 

的
債
券
，
而
非
五
萬
元
，
債
券
又
可
每 

年
兑
現
兩
次
，
和
可
以
轉
賣
给
其
他
的 

本
省
居
民
•

利
率
則
保
持
爲
八
厘
七
五
■

毆

打

罪

名
 

十
 

宣
切

三
男
被
一
 

定

期

六

電
話
詢
問
■

該
等
人
尚
有
第 

三
種
辦
法
，此
即
每 

年
向
郵
局
購
買
郵
區 

號
碼
簿
，
每
本
十
元 

查
加
拿
大
人
每 

年
共
寄
出
四
十
四
億 

份
一
級
商
業
及
私
人 

郵
件
•
其
中
約
有
六 

億
五
千
萬
份
係
用
人

一
此
外
，
一 
級
郵 

百
一 
九
八
九
年 

一
一
日
起
一
郵
費
由 

之
卅
七
仙
增
爲 

仙
•

此
即
意
味
着
郵 

寄
一 
封
没
有
郵
區
號 

碼
的
信
，
將
需
款
四 

十
八
仙
，
同
時
由
於 

該
郵
件
將
需
退
回
寄 

件
人
以
收
取
額
外
的 

郵
費
，
投
遞
時
間
乃 

往
往
被
延
誤
•

如
該
郵
件
没
有 

寄
件
人
地
址
，
或
在 

寄
遞
途
中
方
被
發
現 

，則
該
罰
款
將
向
收 

件
人
收
取
•

加
郵
公
司
發
言 

人
纽
曼
説
，
郵
局
採 

取
此
等
措
施
的
理
由 

，
乃
由
於
將
没
有
郵 

區
號
碼
的
信
件
分
類 

，需
要
增
加
勞
力
費 

用
之
故
■

纽
曼
缰
稱
，
因 

此
乃
需
向
使
用
郵
政 

服
務
的
人
收
取
額
外 

費
用
•纽

氏
謂
不
知
道 

正
確
郵
區
塗
碼
的
人 

，
可
向
當
地
郵
局
查 

詢
或
致
電
免
費
長
途

償
計
創
旳
限
制
• 

他
表
示
於
八
三 

年
至
八
八
年
期
間
， 

教
師
薪
酬
的
總
増
幅 

只
及
百
分
之
九
點
九 

，
而
醫
院
雇
員
工
會 

所
發
的
加
薪.福
度
， 

則
爲
百
分
之
廿
七
點 

一•一 

他
説
：
「
如
果 

以
物
價
指
數
上
升
來 

計
算
，
我
們 
在
這
期 

間
旳
薪
酬
已
偏
低
了 

百
分
之
十
一 
點
八
」 

但
洛
夫
表
示
薪 

酬
並
非
他
們
談
判
的 

重
點
，
由
於
工
會
新 

近
成
立
，
他
們
著
重 

於
談
判
有
關
病
假
、 

資
歷
計
算
、
遺
散
費 

、
及
强
迫
性
參
加
工

手
處
理
，
此
等
郵
件 

約
百
分
之
五
，
即
三 

千
二
百
萬
份
没
有
郵 

區
號
碼
•

上
述
罰
款
十
仙 

之
措
施
，
係
本
月
份 

較
早
時
，
加
郵
公
司 

總
裁
蘭
達
所
宣
佈
之 

該
公
司
最
新
五
年
營 

業
計
劃
措
施
之
一
•

3
区

之
懲
處
措
施
■
由
於 

曾
氏
及
許
氏
對
朱
氏 

騷
擾
，
因
而
對
曾
許 

兩
人
加
以
懲
戒
■

曼
杜
爾
績
稱
， 

兩
受
害
人
被
誘
至
上 

址
房
屋
，
然
後
被
迫 

一
竟
下
謝
罪
，
而
在
此 

同
時
，
被
告
等
則
輪 

流
用
脚
踢
他
們
的
頭 

部
•

本
案
之
審
訊
没 

有
陪
審
團
，
祗
由
法 

官
哈
定
治
單
獨
主
各

公
司
或
李
嘉
誠
個
人 

均
無
涉
及
該
項
投
資 

路
透
社
昨
日
亦 

特
意
澄
清
上
週
六
報 

道
李
嘉
誠
投
標
加
拿 

大
煤
氣
業
、
實
應
爲 

由
華
煤
氣
主
席
奔
兆 

基
•

活
活
市
埸
興
訟
 

控
詩
夫
威
誕
約

(
温
哥
華
訊
)
一，
十
九
歲
，
及
連
拿 

三
名
男
子
，
被
控
於 3
强
許
(
譯
音
)
， 

去
年
將
另
兩
男
子
毆
一
十
九
歲
，
造
成
身
體 

打
，
使
其
身
受
重
傷
一
傷
害• 

一
案
，
經
已
審
訊
完
一 

另
一
共
同
被
告 

畢
，
温
哥
華
地
方
法
一
约
翰
余(
譯
音
)
， 

院
法
官
哈
定
治
■
於
廿
二
歲
，
則
已
承
認 

六
月
十
四
日
宣
判
•-
上
述
兩
項
控
罪
•
他 

被
告
雷
蒙
朱
(
一
將
於
六
月
十
七
日
接 

譯
音
)
，
二
十
歲
•:
受
判
處
。

丹
尼
龍
森
岑
(
譯
音 

檢
察
官
曼
杜

IIF  

)
，
廿
四
歲
；
及
史
於
星
期
二
作
结
案
陳

4
四日

卑

詩

敎

師

工

會

要

求
 

下

學

年

加

薪

約

兩

成
 

認
爲
敎
師
薪
酬
追
不
上
物
價

蒂
芬
威 *
遜
，♦
十
九
一

就
此
命
令
提
出
上
訴 

視
二
入
稟
高
院 

案
情
中
，
「
活
活
」 

有
限
公
司
要
求
法
庭 

就
八
六
年
十
二
月
廿 

二
日
兩
公
司.僉
着
的 

協
議
發
表
聲
明
，
迫 

使
「
詩
夫
威
繊
绩
經 

營
「
活
活
」
食
品
市 

場
。

「
活
活
一
要
求 

法
庭
下
令
詩
夫
威
履

詞
説
，
上
述
毆
打
，

(
温
哥
華
素
) 

「
活
活
」
有
限
公
司 

已
入
稟
卑
詩
省
最
高 

法
院
，
就
詩
夫
威
計 

劃
關
閉
三
間
「
活
话 

一
食
品
市
場.提
出
控 

訴
。

最
高
法
院
法
官 

盧
利
絲
曾
於
上
週
發 

出
禁
令
，
强
迫
位
於 

錦
碌
的
「
活
活
一
食 

品
市
場
脅
續
營
業, 

而
詩
夫
威
公
司
亦
已

歲
，
均
否
認
兩
項
毆 

打
罪
•
該
等
控
罪
指 

他
們
於 
一 
九
八
七
年 

五
月
十
二
日
，
在
温 

哥
華
端
納
街
三
二
七 

一
號 
一 
間
房
屋
内
毆 

打
志
橋
曾
(
譯
音
)

係
屬 
一 
個
亞
洲
幫
派 

香

港

中

華

洛
夫
説
，
與
其 

他
行
業
比
較
下
，
教 

師
的
薪
酬
屬
於
借
低 

，
那
是
因
爲
過
去
數 

年
來
，
他
們
的
加
薪 

幅
度
受
省
级
穩
定
補

(
温
哥
華
訊
) 

卑
詩
省
公
立
學
校
教 

師
成
立
工
會
後
首
次 

提
出
合
约
條
件
，
要 

求
下
學
年
加
薪
接
近 

百
分
之
廿
•

卑
詩
省
教
師
寧 

會
談
判
组
組
長
洛
夫 

星
期
二
(
廿
四
)
日 

表
示
，
教
師
已4
定 

建
議
的
加
耕
福
度
， 

约
百
分
之
十
六
至
廿 

，
或
甚
至
更
高
。

他
説
，
實
際
的 

加
幅
要
求
，
則
視
乎 

該
聯
會
屬
下
的
七+
 

三®
分
會
的
個
别
意 

見
而
定
•

口

競
投
卑
一
詩
水
電
天
然
氣
部

前
傳
李
嘉
誠
競
投
實
屬
不
確

聯

邦

發

失

業

保

險

金

(
香
港
電
)
中 

華
煤
氣
有
限
公
司
廿 

三
日
宣
佈
，
該
公
司 

參
與
競
投
加
拿
大
卑 

詩
省
水
力
發
電
公
司 

的
大
陸
煤
氣
部
經
營 

及
資
産
權
益
，
該
煤 

氣
部
目
前
供
應
溫
哥 

華
及
弗
雷
澤
河
谷
下 

遊
地
區
旳
天
然
氣
• 

公
佈
指
出
，
英 

屬
哥
倫
比
亞
木
力
發 

電
公
司
的
大
陸
煤
氣 

部
本
屬
政
府
所
擁
有 

的
企
業
，
有
關
當
局 

將
公
司
的
煤
氧
權
益 

出
售
，
以
完
成
其
進 

行
部
份
的
私
營
化
計 

他
表
示
，
參
與 

諸
一
投
大
陸
煤
氣
共
有 

五
家
財
團
，
除
煤
氣 

公
司
外
，
其
中
三
間 

爲
加
拿
大
資
本
的
公 

司
，
另
- 
爲 
美
風
資 

本
的
•另

一
方
面
，
長 

江
實
業
董
事
總
經
理

，
有
穀
道
指
長
實
主 

席
李
嘉
誠
斥
資
卅
億 

元
，
證
投
加
拿
大
煤 

氣
業
務
的
消
息
其
實 

不
確
，
無
論
長
實
系

三

月

份

接

近

丄

▲

領

失

業

金

人

數

逾

八

十

八

萬

、

百
分
之
五
點
八
•

今
年
首
季
失
業 

保
險
金
共
發
出
卅
三 

億
零
七
百
萬
元
，
較 

之
去
年
同
期
多
出
百 

分
之
四
點
三
•

上
述.增
加
，
主 

要
由
於
每
週
之
失
業 

金
數
額
，
平
均
增
加 

百
分
之
六 

15
二
，
增 

至
二
。
四
點 
一 
七
元 

所
致
■三

月
份
領
取
失 

業
保
險
金
之
人
數
， 

共
爲
八
十
八
萬 
一 
千 

人
，
實
際
上
與
二
月 

份
相
同
•

查
一
九
八
六
年 

中
期
以
來
，
每
月
領

(
渥
太
華
加
新 

社
電
)
據
加
拿
大
统 

計
局
於
星
期
三
發
表 

報
告
稱
，
聯
邦
政
府

於
三
月
份
發
出
失
業 

保
險
金
十
一.
億
八
千 

二
百
萬
元
，
較
之
- 

九
八
七
年
同
月
多
出

。 
衛
國
。 

最
近
不
少
香
港
及
東
南
亞
人
士
湧
來
道
哥
華
搶
購
房
産 

物
業
，令
本
埠
的
樓
價
瘋
狂
上
升
，
已
達 
一 
般
人
難
以
負
槽 

的
地
步
■

置
業
安
居
是
天
公
地
道
的
事
，
政
府
理
應
鼓
励
這
種
「 

居
者
有
其
屋
」
的
觀
念
，
但
當
局
亦
悪
察
覺
房
產
市
道
可
能
， 

面
臨
的
隱
憂
，
就
是
炒
樓
之
風
再
次
興
起
• 

還
記
得
八
十
年
代
初
期
的
樓
價
曾
大
幅
波
動
，
令
不
少 

炒
樓
人
士
損
失
惨
重
，
如
今
房
産
市
道
超
向
瘋
狂
之
際
，
有 

意
捲
土
重
來 
的
投
機
者
便
應
以
前
車
雰
鑑
，
三
思
而
行
。 

加
拿
大
政
府
目
前
實
施
放
寛
獨
立
移
民
政
第
，
吸
收
大 

量
專
業
人
士
，
這
些
移
民
來
加
謀
職
戸
人
，
大
部
份
並
非
家 

財
百
萬
，
屋
價
暴
漲
令
他
們
置
業
無
門
，
就
算
買
下
物
業
， 

亦
使
他
們
的
生
活
壓
力
百
上
加
斤
，
長
此
下
去
，
中
産
階
级 

的
專
業
移
民
，
可
能
曾
開
始
對
移
民
車
詩
省
裹
足
不
前
• 

我.認
爲
目
前
的
房
産
市
道
，
仍
未
發
展
至
炒
樓
狂
潮
的 

地
步
，
但
相
信
已
有
興
起
炒
風
的
跡
象
，
倘
若
炒
風
形
成
， 

當
局
必
會
設
法
壓
抑
，
到
時
投
機
者
後
悔
已
晚
了
• 

我
們
作
爲
報
人
理
應
盡
社
會
責
任
，
向
有
意
投
機
者
提 

出
忠
告
，
切
勿
重
蹈
覆
轍
•

一

爲
没
有
人
替
他
們
理
髮
，
向
當
局
投
訴 

出
庭

16

法
官
對
他
們
不
修
邊
幅
的
外
貌 

會
不
滿
。

有
關
官
員
謂
已
僱
用
了
-
名
新
的 

理
髮
師
。

林
木
合
約
説
刊
展
開
 

△
(

温
哥
華
訊
)
卑
詩
林
木
業
的 

林
木
工
人
合
約
談
判
道
二
在
雲
埠
願
利 

展
開
。有

關
工
會
代
表
其
屬
下 
一 
萬
八
千 

名
工
人
要
求
每
小
時
加
薪
二
元
。
將
會 

在
六
月
十
四
日
期
滿
的
合
约
中
，
平
均 

薪
水
是
每
小
痔
十
七
元
。

參
與
談
判
曼
方
都
感
到
對
方
有
誠

青
年
囚
犯
 
自
殺
獲
救
 

△
(

温
哥
華
訊
)
威
靈
登
青
年
懲 

教
中
心
有
關
官
員
現
在
調
查
近
期 
一 
宗 

企
圖
自
殺
案
。

-
名
被
控
謀
殺
的
青
年
男
子
意
圖 

懸
樣
自
盡
，
爲
獄
吏
發
現
割
斷
绳
索
。 

該
男
子
將
留
院
數
星
期
治
療
觀
察
。 

候
骞
人
士
 
亦
需
理
髮
 

△
(
温
哥
華
訊
)
葛
都
華
街
的
温 

哥
華
審
訊
前
拘
留
中
心
一
向
僱
用
的
理 

髪
師
已
經
難
联
三
個
禮
拜
，
拘
留
中
心

取
失
業
保
險
金
之
人

數
，
一
直
逐 *
減A

周
年
茂
，
昨
日
表
示

^
^
^
^

名
等
候
上
庭
的
人
士
因 

意
。

行
合
約
，
否
則
便
需
一
壞
信
譽
及
違
反
協
議-
的
代
價
。 

賠
償
損
失
，
作
爲
破
一

學

生

羅

素

黃

加

總

督

値

給

銀

三

年

完

成

電

腦

課

程

成

績

優

異
 

員
的
工
作
，
但
他
希
一
學
進
行
有
諭̂

^
眷 

，
/

，

學
的
研
究
工
作
。

(
温
哥
華
訊
) 

十
八
歲
的
卑
詩
大
學 

華
商
盛
生
羅
素
•
黄 

，
將
在
該
校
畢
業
典 

禮
中
接
受
加
總
督
頒 

予
的
傑
出
望
術
成
就 

銀
牌
。
但
黄
氏
謙
虚 

地
謂
池
的
九
十
四
分 

平
均
分
不
值
得
大
事 

吹
嘘
。黄

氏
十
五
歲
半 

進
入
大
矍
，
第
一
年 

平
均
分
是
九
十
七
分 

，
他
在
三
年
内
完
成 

一 
個
四
年
制
課
程
， 

取
得 
一 
個
紋   

g
及
電 

腦
科
®
榮
皆
尽
位
。

自
四
月
大
考
结 

束
後
，
黄
氏
開
始
做 

「
份
意
腦
程
式
編
寫

望
在 
一 
年
内
返
回
大

列

根

已

啓

程

赴

蘇

 

參

加

美

蘇

高

峯

會

 

將
首
次
踏
入
「
邪
惡
帝
國
」

(
華
盛
頓
加
新 

社
廿
五
日
電
)
列
很 

總
統
已
于
今
日
離
開 

華
盛
頓
，
準
備
與
蘇 

領
袖
戈
巴
徹
夫
作
第 

四
次
之
會
晤
。

在
白
宫 S
行
之 

一 
項
歡
送
滾
式
中
， 

列
根
發
表
演
詞
説
：「 

美
铝
與
蘇
猫
有
甚
多 

之
差
别
，
但
我
們
同 

爲
人
類
，
可
以
一
同 

工
作
，
维
持
和
平
。

在
三
嚴
碗
一
同
工
作 

庐
，
美
國
將
叁
行
忠 

于
它
的
使
命
，
將
自 

由
擴
及
全
世
界
。
二 

列
根
偕
夫
人
南 

施
將
首
先
飛
往
芬
蘭 

首
都
赫
爾
辛
基
，
並 

在
該
處
逗
留
，
直
至 

星
期
日
最
早
，
始
再 

飛
往
莫
斯
科
。

此
次
訪
問
蘇
京 

，
乃
列
根
第
一 
次
踏 

入
蘇
指
國
土
。

列
根
曾
經 
一 
度 

嘲
笑
蘇
雖
爲
「
邪
惡 

帝
國
一
。

澳
門
總
督
文
禮
治
 

本
月
廿
七
訪
北
京
 

(
北
京
廿
五
日 

電
)
中
再
外
交
部
發 

言
人
李
肇
星
今
天
下 

午
宣
怖
，
應
周
南
副

圖
爲
得
獎
華
裔
大
學
生
维
素•
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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